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836號

聲  請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姿瑋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王瀚誼律師

            魏韻儒律師

上列被告因毀棄損壞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

4年度偵字第318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黃姿瑋犯毀損他人物品罪，處罰金新臺幣伍仟元，如易服勞役，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

應接受受理執行之地方檢察署所舉辦之法治教育貳場次。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

記載（如附件）。

二、被告黃姿瑋之辯解及不予採信之理由

（一）被告雖辯稱略以：當時我情緒比較激動，拍得很大力結果

門上壓克力就破掉，我不是故意要破壞那個壓克力云云

（見：警卷第5頁）。惟查，如以相當之力量拍打壓克力

板，於通常情形將可能使其破裂，是為常情，被告為民國

00年00月出生、高職畢業，有其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在

卷可查，是為經受教育之成年人，對此自不能諉為不知。

被告知悉上情，仍如上自承大力拍打本案壓克力板，自應

有毀損他人之物之主觀犯意無訛，被告上辯不能遽採。

（二）被告雖另辯稱：告訴人黃○○見狀就從房間出來並開門，

我就順勢進去云云（見同上卷頁）。然查，告訴人於警詢

中乃證稱：被告來我房間按門鈴，我不理她；因為被告要

進來我房間，所以就徒手破壞門上的壓克力板，並開鎖進

入等語明確（見：警卷第7至8頁），衡諸被告本案確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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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打方式破壞壓克力板之行為，而裝設該壓克力板之門

扇，其門鎖設置位置，確是於該壓克力板如經破壞後，以

徒手撥動可及之位置，有現場照片在卷可查（警卷第31

頁）；此外並考諸被告亦自承其當時情緒激動，是有急擬

尋求告訴人就車輛停放位置等事項為理論之情狀，綜應堪

採信。是本案應堪認被告係破壞本案壓克力板後，自行開

鎖進入無訛，被告上辯亦不能遽採。

（三）綜上，是本案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部分

（一）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家庭暴力，係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

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

行為；所稱家庭暴力罪，係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

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2條第1款、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與告訴人為○○

之0親等旁系血親，有親等查驗資料在卷可查，是屬家庭

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款所規定之家庭成員關係。被告故意

對告訴人實施本案犯行，該當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

所稱之家庭暴力罪，並構成刑法規定之犯罪，惟因家庭暴

力防治法對此並無科處刑罰之規定，是以應依刑法之規定

予以論罪科刑。

（二）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損他人物品罪、同

法第306條第1項之侵入住宅罪。被告本案犯行，係基於同

一社會糾紛之原因事實，於密接時間、相同地點所為，於

法律上應評價為接續之一行為。被告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

罪名，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毀損他人之物罪處

斷，聲請意旨認應予分論併罰，尚有未洽。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㈠被告本案犯行之手段、

方式，與所生法益損害之程度；㈡被告本案犯行侵害他人財

產法益及居住安寧，所為應予非難；㈢被告未坦承全部犯行

之犯後態度；㈢被告嗣已賠償逾維修費用之新臺幣4千元予

告訴人收受，業據被告、告訴人警詢中陳述明確（見：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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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頁、第8頁）；㈣被告自陳之犯罪動機，及其學識程度、

經濟狀況，暨如法院前案紀錄表所示，前無其他經法院判決

有罪科刑確定之前科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前段所示

之刑，並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五、查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且本案

為初犯，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其因一時失慮，致犯

本案，犯後並已賠償告訴人維修費用如上述，考量其犯罪情

節及所生危害，本院乃認對被告所宣告之刑，應以暫不執行

為適當，爰參考法院加強緩刑宣告實施要點第2點第1款規定

意旨，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8款規定諭知被告

緩刑，並定其期間及負擔如主文後段所示，以啟自新，並兼

顧督促被告記取教訓、將來謹慎行事之社會防衛需要。又被

告既經本院諭知上開緩刑負擔，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

定，自應同時諭知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如被告未確實依

限履行本判決所諭知之負擔，情節重大者，檢察官得聲請撤

銷對被告所為之緩刑宣告，均附此敘明。

六、辯護人雖以本案涉及家庭同居共財衍生之財務糾紛等由，聲

請調解並開庭，惟此經本院電詢告訴人，乃表示無調解意願

明確，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表在卷可查（簡卷第15頁），此

外被告本案犯行並已堪認定如上，是綜可認本案應無再傳喚

被告到庭為訊問之必要，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

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七、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須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議

庭。

本案經檢察官張雅婷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林軒鋒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蔡靜雯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06條第1項》

無故侵入他人住宅、建築物或附連圍繞之土地或船艦者，處一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

金。

　　　

附件：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4年度偵字第3188號

　　被　　　告　黃姿瑋　（年籍資料詳卷）

上列被告因家庭暴力之毀損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

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黃姿瑋與黃○○係○○，雙方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

第4款之家庭成員關係，並分住在高雄市○○區○○街00號0

樓、0樓。黃姿瑋於民國113年7月28日21時30分，因停車一

事至黃○○上開具有獨立門鎖之住處欲找其理論，於拍門按

鈴後，見黃○○拒絕開門，竟基於毀損、侵入住居之犯意，

使力拍打門片，致門片上之壓克力板破損，足生損害於黃○

○，且未經黃○○之同意，逕自進入黃○○上開住處。

二、案經黃○○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

(一)被告黃姿瑋於警詢時之供述。

(二)證人即告訴人黃○○於警詢時之證述。

(三)現場照片2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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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損、同法第306條第1項

之侵入住居罪嫌。被告所犯上開2罪，犯意各別，行為互

殊，請予分論併罰。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 　　日

　　　　　　　　　　　　　　　檢　察　官　張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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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t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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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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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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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836號
聲  請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姿瑋




選任辯護人  王瀚誼律師
            魏韻儒律師
上列被告因毀棄損壞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4年度偵字第318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黃姿瑋犯毀損他人物品罪，處罰金新臺幣伍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接受受理執行之地方檢察署所舉辦之法治教育貳場次。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被告黃姿瑋之辯解及不予採信之理由
（一）被告雖辯稱略以：當時我情緒比較激動，拍得很大力結果門上壓克力就破掉，我不是故意要破壞那個壓克力云云（見：警卷第5頁）。惟查，如以相當之力量拍打壓克力板，於通常情形將可能使其破裂，是為常情，被告為民國00年00月出生、高職畢業，有其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在卷可查，是為經受教育之成年人，對此自不能諉為不知。被告知悉上情，仍如上自承大力拍打本案壓克力板，自應有毀損他人之物之主觀犯意無訛，被告上辯不能遽採。
（二）被告雖另辯稱：告訴人黃○○見狀就從房間出來並開門，我就順勢進去云云（見同上卷頁）。然查，告訴人於警詢中乃證稱：被告來我房間按門鈴，我不理她；因為被告要進來我房間，所以就徒手破壞門上的壓克力板，並開鎖進入等語明確（見：警卷第7至8頁），衡諸被告本案確有以拍打方式破壞壓克力板之行為，而裝設該壓克力板之門扇，其門鎖設置位置，確是於該壓克力板如經破壞後，以徒手撥動可及之位置，有現場照片在卷可查（警卷第31頁）；此外並考諸被告亦自承其當時情緒激動，是有急擬尋求告訴人就車輛停放位置等事項為理論之情狀，綜應堪採信。是本案應堪認被告係破壞本案壓克力板後，自行開鎖進入無訛，被告上辯亦不能遽採。
（三）綜上，是本案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部分
（一）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家庭暴力，係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所稱家庭暴力罪，係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與告訴人為○○之0親等旁系血親，有親等查驗資料在卷可查，是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款所規定之家庭成員關係。被告故意對告訴人實施本案犯行，該當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所稱之家庭暴力罪，並構成刑法規定之犯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對此並無科處刑罰之規定，是以應依刑法之規定予以論罪科刑。
（二）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損他人物品罪、同法第306條第1項之侵入住宅罪。被告本案犯行，係基於同一社會糾紛之原因事實，於密接時間、相同地點所為，於法律上應評價為接續之一行為。被告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毀損他人之物罪處斷，聲請意旨認應予分論併罰，尚有未洽。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㈠被告本案犯行之手段、方式，與所生法益損害之程度；㈡被告本案犯行侵害他人財產法益及居住安寧，所為應予非難；㈢被告未坦承全部犯行之犯後態度；㈢被告嗣已賠償逾維修費用之新臺幣4千元予告訴人收受，業據被告、告訴人警詢中陳述明確（見：警卷第6頁、第8頁）；㈣被告自陳之犯罪動機，及其學識程度、經濟狀況，暨如法院前案紀錄表所示，前無其他經法院判決有罪科刑確定之前科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前段所示之刑，並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五、查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且本案為初犯，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其因一時失慮，致犯本案，犯後並已賠償告訴人維修費用如上述，考量其犯罪情節及所生危害，本院乃認對被告所宣告之刑，應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參考法院加強緩刑宣告實施要點第2點第1款規定意旨，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8款規定諭知被告緩刑，並定其期間及負擔如主文後段所示，以啟自新，並兼顧督促被告記取教訓、將來謹慎行事之社會防衛需要。又被告既經本院諭知上開緩刑負擔，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自應同時諭知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如被告未確實依限履行本判決所諭知之負擔，情節重大者，檢察官得聲請撤銷對被告所為之緩刑宣告，均附此敘明。
六、辯護人雖以本案涉及家庭同居共財衍生之財務糾紛等由，聲請調解並開庭，惟此經本院電詢告訴人，乃表示無調解意願明確，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表在卷可查（簡卷第15頁），此外被告本案犯行並已堪認定如上，是綜可認本案應無再傳喚被告到庭為訊問之必要，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七、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張雅婷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林軒鋒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蔡靜雯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06條第1項》
無故侵入他人住宅、建築物或附連圍繞之土地或船艦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4年度偵字第3188號
　　被　　　告　黃姿瑋　（年籍資料詳卷）

上列被告因家庭暴力之毀損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黃姿瑋與黃○○係○○，雙方間具有家庭暴力防治法第3條第4款之家庭成員關係，並分住在高雄市○○區○○街00號0樓、0樓。黃姿瑋於民國113年7月28日21時30分，因停車一事至黃○○上開具有獨立門鎖之住處欲找其理論，於拍門按鈴後，見黃○○拒絕開門，竟基於毀損、侵入住居之犯意，使力拍打門片，致門片上之壓克力板破損，足生損害於黃○○，且未經黃○○之同意，逕自進入黃○○上開住處。
二、案經黃○○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
(一)被告黃姿瑋於警詢時之供述。
(二)證人即告訴人黃○○於警詢時之證述。
(三)現場照片2張。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損、同法第306條第1項之侵入住居罪嫌。被告所犯上開2罪，犯意各別，行為互殊，請予分論併罰。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 　　日
　　　　　　　　　　　　　　　檢　察　官　張雅婷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836號
聲  請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姿瑋


選任辯護人  王瀚誼律師
            魏韻儒律師
上列被告因毀棄損壞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
4年度偵字第318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黃姿瑋犯毀損他人物品罪，處罰金新臺幣伍仟元，如易服勞役，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
應接受受理執行之地方檢察署所舉辦之法治教育貳場次。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
    記載（如附件）。
二、被告黃姿瑋之辯解及不予採信之理由
（一）被告雖辯稱略以：當時我情緒比較激動，拍得很大力結果
      門上壓克力就破掉，我不是故意要破壞那個壓克力云云（
      見：警卷第5頁）。惟查，如以相當之力量拍打壓克力板
      ，於通常情形將可能使其破裂，是為常情，被告為民國00
      年00月出生、高職畢業，有其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在卷
      可查，是為經受教育之成年人，對此自不能諉為不知。被
      告知悉上情，仍如上自承大力拍打本案壓克力板，自應有
      毀損他人之物之主觀犯意無訛，被告上辯不能遽採。
（二）被告雖另辯稱：告訴人黃○○見狀就從房間出來並開門，我
      就順勢進去云云（見同上卷頁）。然查，告訴人於警詢中
      乃證稱：被告來我房間按門鈴，我不理她；因為被告要進
      來我房間，所以就徒手破壞門上的壓克力板，並開鎖進入
      等語明確（見：警卷第7至8頁），衡諸被告本案確有以拍
      打方式破壞壓克力板之行為，而裝設該壓克力板之門扇，
      其門鎖設置位置，確是於該壓克力板如經破壞後，以徒手
      撥動可及之位置，有現場照片在卷可查（警卷第31頁）；
      此外並考諸被告亦自承其當時情緒激動，是有急擬尋求告
      訴人就車輛停放位置等事項為理論之情狀，綜應堪採信。
      是本案應堪認被告係破壞本案壓克力板後，自行開鎖進入
      無訛，被告上辯亦不能遽採。
（三）綜上，是本案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部分
（一）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家庭暴力，係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
      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
      行為；所稱家庭暴力罪，係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
      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2條第1款、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與告訴人為○○之0
      親等旁系血親，有親等查驗資料在卷可查，是屬家庭暴力
      防治法第3條第4款所規定之家庭成員關係。被告故意對告
      訴人實施本案犯行，該當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所稱
      之家庭暴力罪，並構成刑法規定之犯罪，惟因家庭暴力防
      治法對此並無科處刑罰之規定，是以應依刑法之規定予以
      論罪科刑。
（二）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損他人物品罪、同
      法第306條第1項之侵入住宅罪。被告本案犯行，係基於同
      一社會糾紛之原因事實，於密接時間、相同地點所為，於
      法律上應評價為接續之一行為。被告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
      罪名，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毀損他人之物罪處
      斷，聲請意旨認應予分論併罰，尚有未洽。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㈠被告本案犯行之手段、
    方式，與所生法益損害之程度；㈡被告本案犯行侵害他人財
    產法益及居住安寧，所為應予非難；㈢被告未坦承全部犯行
    之犯後態度；㈢被告嗣已賠償逾維修費用之新臺幣4千元予告
    訴人收受，業據被告、告訴人警詢中陳述明確（見：警卷第
    6頁、第8頁）；㈣被告自陳之犯罪動機，及其學識程度、經
    濟狀況，暨如法院前案紀錄表所示，前無其他經法院判決有
    罪科刑確定之前科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前段所示之
    刑，並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五、查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且本案
    為初犯，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其因一時失慮，致犯
    本案，犯後並已賠償告訴人維修費用如上述，考量其犯罪情
    節及所生危害，本院乃認對被告所宣告之刑，應以暫不執行
    為適當，爰參考法院加強緩刑宣告實施要點第2點第1款規定
    意旨，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8款規定諭知被告
    緩刑，並定其期間及負擔如主文後段所示，以啟自新，並兼
    顧督促被告記取教訓、將來謹慎行事之社會防衛需要。又被
    告既經本院諭知上開緩刑負擔，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
    定，自應同時諭知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如被告未確實依
    限履行本判決所諭知之負擔，情節重大者，檢察官得聲請撤
    銷對被告所為之緩刑宣告，均附此敘明。
六、辯護人雖以本案涉及家庭同居共財衍生之財務糾紛等由，聲
    請調解並開庭，惟此經本院電詢告訴人，乃表示無調解意願
    明確，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表在卷可查（簡卷第15頁），此
    外被告本案犯行並已堪認定如上，是綜可認本案應無再傳喚
    被告到庭為訊問之必要，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
    、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七、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須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議
    庭。
本案經檢察官張雅婷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林軒鋒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蔡靜雯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06條第1項》
無故侵入他人住宅、建築物或附連圍繞之土地或船艦者，處一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
金。
　　　
附件：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4年度偵字第3188號
　　被　　　告　黃姿瑋　（年籍資料詳卷）
上列被告因家庭暴力之毀損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
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黃姿瑋與黃○○係○○，雙方間具有家庭暴力防治法第3條第4款之
    家庭成員關係，並分住在高雄市○○區○○街00號0樓、0樓。黃
    姿瑋於民國113年7月28日21時30分，因停車一事至黃○○上開
    具有獨立門鎖之住處欲找其理論，於拍門按鈴後，見黃○○拒
    絕開門，竟基於毀損、侵入住居之犯意，使力拍打門片，致
    門片上之壓克力板破損，足生損害於黃○○，且未經黃○○之同
    意，逕自進入黃○○上開住處。
二、案經黃○○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
(一)被告黃姿瑋於警詢時之供述。
(二)證人即告訴人黃○○於警詢時之證述。
(三)現場照片2張。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損、同法第306條第1項
    之侵入住居罪嫌。被告所犯上開2罪，犯意各別，行為互殊，
    請予分論併罰。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 　　日
　　　　　　　　　　　　　　　檢　察　官　張雅婷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836號
聲  請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姿瑋


選任辯護人  王瀚誼律師
            魏韻儒律師
上列被告因毀棄損壞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4年度偵字第318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黃姿瑋犯毀損他人物品罪，處罰金新臺幣伍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接受受理執行之地方檢察署所舉辦之法治教育貳場次。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被告黃姿瑋之辯解及不予採信之理由
（一）被告雖辯稱略以：當時我情緒比較激動，拍得很大力結果門上壓克力就破掉，我不是故意要破壞那個壓克力云云（見：警卷第5頁）。惟查，如以相當之力量拍打壓克力板，於通常情形將可能使其破裂，是為常情，被告為民國00年00月出生、高職畢業，有其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在卷可查，是為經受教育之成年人，對此自不能諉為不知。被告知悉上情，仍如上自承大力拍打本案壓克力板，自應有毀損他人之物之主觀犯意無訛，被告上辯不能遽採。
（二）被告雖另辯稱：告訴人黃○○見狀就從房間出來並開門，我就順勢進去云云（見同上卷頁）。然查，告訴人於警詢中乃證稱：被告來我房間按門鈴，我不理她；因為被告要進來我房間，所以就徒手破壞門上的壓克力板，並開鎖進入等語明確（見：警卷第7至8頁），衡諸被告本案確有以拍打方式破壞壓克力板之行為，而裝設該壓克力板之門扇，其門鎖設置位置，確是於該壓克力板如經破壞後，以徒手撥動可及之位置，有現場照片在卷可查（警卷第31頁）；此外並考諸被告亦自承其當時情緒激動，是有急擬尋求告訴人就車輛停放位置等事項為理論之情狀，綜應堪採信。是本案應堪認被告係破壞本案壓克力板後，自行開鎖進入無訛，被告上辯亦不能遽採。
（三）綜上，是本案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部分
（一）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家庭暴力，係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所稱家庭暴力罪，係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與告訴人為○○之0親等旁系血親，有親等查驗資料在卷可查，是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款所規定之家庭成員關係。被告故意對告訴人實施本案犯行，該當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所稱之家庭暴力罪，並構成刑法規定之犯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對此並無科處刑罰之規定，是以應依刑法之規定予以論罪科刑。
（二）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損他人物品罪、同法第306條第1項之侵入住宅罪。被告本案犯行，係基於同一社會糾紛之原因事實，於密接時間、相同地點所為，於法律上應評價為接續之一行為。被告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毀損他人之物罪處斷，聲請意旨認應予分論併罰，尚有未洽。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㈠被告本案犯行之手段、方式，與所生法益損害之程度；㈡被告本案犯行侵害他人財產法益及居住安寧，所為應予非難；㈢被告未坦承全部犯行之犯後態度；㈢被告嗣已賠償逾維修費用之新臺幣4千元予告訴人收受，業據被告、告訴人警詢中陳述明確（見：警卷第6頁、第8頁）；㈣被告自陳之犯罪動機，及其學識程度、經濟狀況，暨如法院前案紀錄表所示，前無其他經法院判決有罪科刑確定之前科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前段所示之刑，並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五、查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且本案為初犯，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其因一時失慮，致犯本案，犯後並已賠償告訴人維修費用如上述，考量其犯罪情節及所生危害，本院乃認對被告所宣告之刑，應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參考法院加強緩刑宣告實施要點第2點第1款規定意旨，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8款規定諭知被告緩刑，並定其期間及負擔如主文後段所示，以啟自新，並兼顧督促被告記取教訓、將來謹慎行事之社會防衛需要。又被告既經本院諭知上開緩刑負擔，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自應同時諭知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如被告未確實依限履行本判決所諭知之負擔，情節重大者，檢察官得聲請撤銷對被告所為之緩刑宣告，均附此敘明。
六、辯護人雖以本案涉及家庭同居共財衍生之財務糾紛等由，聲請調解並開庭，惟此經本院電詢告訴人，乃表示無調解意願明確，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表在卷可查（簡卷第15頁），此外被告本案犯行並已堪認定如上，是綜可認本案應無再傳喚被告到庭為訊問之必要，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七、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張雅婷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林軒鋒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蔡靜雯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06條第1項》
無故侵入他人住宅、建築物或附連圍繞之土地或船艦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4年度偵字第3188號
　　被　　　告　黃姿瑋　（年籍資料詳卷）上列被告因家庭暴力之毀損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黃姿瑋與黃○○係○○，雙方間具有家庭暴力防治法第3條第4款之家庭成員關係，並分住在高雄市○○區○○街00號0樓、0樓。黃姿瑋於民國113年7月28日21時30分，因停車一事至黃○○上開具有獨立門鎖之住處欲找其理論，於拍門按鈴後，見黃○○拒絕開門，竟基於毀損、侵入住居之犯意，使力拍打門片，致門片上之壓克力板破損，足生損害於黃○○，且未經黃○○之同意，逕自進入黃○○上開住處。
二、案經黃○○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
(一)被告黃姿瑋於警詢時之供述。
(二)證人即告訴人黃○○於警詢時之證述。
(三)現場照片2張。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損、同法第306條第1項之侵入住居罪嫌。被告所犯上開2罪，犯意各別，行為互殊，請予分論併罰。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 　　日
　　　　　　　　　　　　　　　檢　察　官　張雅婷　　　


